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环 境 保 护 厅

桂环办函〔2017〕165 号

环境保护厅办公室关于转发自治区安委办
进一步加强汛期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

各市环境保护局：

2017 年汛期已至，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新磨村发生高位

山体垮塌致人员伤亡特别重大事故，党中央、国务院领导就抢险

救援作出重要批示，自治区领导也对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和汛期安

全生产工作作出批示和指示。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印发

了《关于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及自治区领导重要批示要求进

一步加强汛期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》（桂安委办〔2017〕86

号），现转发你们。请你们认真落实文件精神，结合部门职责进一

步加强以下汛期安全生产和环境安全工作：

一、层层传达文件精神。各市环境保护局要高度重视，迅速

向辖区各县级环境保护局和重点企业转发自治区安委办文件，主

要领导要亲自安排部署，分管领导亲自检查推动，把措施落实到

企业，任务分解到现场，责任落实到有关岗位和人员，严防事故

发生，确保安全渡汛。

二、立即开展汛期环境安全大检查。重点针对沿江沿河沿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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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及山区、地势低洼地区，针对涉核与辐射、危险化学品、危险

废物、尾矿库、重金属以及储存高浓度有机液体的行业企业开展

检查，发现隐患和问题立即要求企业整改和落实防范突发事故措施。

三、及时收集监测预警信息，加快建立应急联动机制。各市

环境保护局要尽可能与安监、水利、气象、国土、海洋等部门建

立应急联动和信息共享机制，及时收集监测预警信息，预判环境

安全形势，提前做好应急处置准备。要探索建立区域环境应急物

资库或区域应急物资供应企业数据库，与辖区企业应急救援队伍

建立联动协议，方便应急处置时紧急调用应急物资和应急救援队伍。

四、做好应急值守和应急处置工作。各市环境保护局及辖区

县级环境保护局要落实日常值班制度，做好应急值守和应急准备

工作，防范和及时处置突发环境事件。

附件：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

党中央、国务院及自治区领导重要批示要求进一步加强

汛期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

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办公室

2017 年 6 月 30 日

（信息是否公开：主动公开）


